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小字第4700號

原      告  陳宏偉  

被      告  林凊如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廖金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原告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刑事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113年度附民字第1709號），經刑事庭移送民事庭審理，於民

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49,974元。

本判決得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引用本院113年金簡字第731號刑事判決主張略以：被告

2人均可預見將金融機構帳戶交由他人使用，可能幫助詐欺

集團成員詐欺社會大眾轉帳或匯款至該帳戶，成為所謂「人

頭帳戶」，及可能幫助詐欺集團成員提領現金而切斷資金金

流，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進行洗錢，竟均基於

即使發生亦不違反本意之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犯意，被告

林凊如先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約定以1個月新臺幣（下同）7

0,000元之代價，出租金融帳戶，再於民國112年8月28日某

時，在臺中市○○區○○○路00號之台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

公司司機休息室內，以1個月60,000元之代價，向被告廖金

福索取其所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福平里郵局帳

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金融卡及密碼，

隨即將系爭帳戶金融卡及密碼，放置在臺灣高鐵臺中站之置

物櫃，由上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取走該帳戶金融卡及密碼，

而容任他人使用上開帳戶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嗣上開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受上開帳戶資料，即與該詐欺集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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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

意聯絡，於112年8月29日14時50分許以LINE傳送不實之旋轉

拍賣網站驗證訊息予原告，致原告陷於錯誤而陸續轉帳共4

9,974元至系爭帳戶，遭提領隱匿金流，而致原告受害。爰

依法請求被告賠償上開原告所受之損害。並減縮訴之聲明

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9,974元 。

二、被告林清如答辯稱刑案部分已提上訴；被告廖金福則表示未

提出上訴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法律及法理說明：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第1項前、後兩段為相異之侵權行為類型。關於侵權行為

所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之情形外，原

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固有利益），而不

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

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

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

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

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

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

任（包括不完全給付）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

所保護之客體外，並不涵攝在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

責任（以權利保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圍。故民法第184

條規定係調和「行為自由」和「保護的權益」此兩個基本

利益，區別不同的權益的保護，而組成侵權行為責任體

系。被侵害者係他人權利時，只要加害人具有故意或過

失，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負損害賠償責任。其被

侵害者，非屬權利時，須加害行為係出於故意背於善良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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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方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第184條第2項）時，被害人始得請求損害賠償。

　　2.次按民法第185 條「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

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依上開規定，共同

侵權行為可分為以下四類：①主觀共同加害行為：加害人

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一部，

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②客觀行為關連共

同行為：各行為人之行為，均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

各行為人皆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但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

要。③共同危險行為：數人均有侵害他人權利之不法行

為，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擇一因果關係）。④造意人

與幫助人之共同侵權行為（相當於刑法上的教唆及幫

助）。

　㈡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

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

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

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2674號及49年台上字第

929號裁判意旨參照）。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原告主張

之上開事實，有本院113年金簡字第731號刑事判決在卷可

佐。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依上開刑事判決，被告均已於本

院審理時自白犯罪，且衡諸常情，近一、二十年來，詐欺集

團氾濫橫行，提供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予不認識之

人，易遭詐騙集團作為人頭帳戶詐欺取財工具之用，不得提

供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予不認識之他人，以

免遭他人利用作為詐欺之工具等情，業經報章、媒體、網路

及政府多年來不遺餘力報導及宣導，已為一般人均公知之事

實，況近年來詐騙人士利用人頭帳戶實行詐欺取財之犯罪案

件層出不窮，業經平面或電子媒體披載、報導，政府亦一再

多方宣導反詐騙政策，提醒一般民眾，是一般身心健全之成

年人，應可合理判斷輕易將自己申設之金融帳戶重要個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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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交付毫無親誼關係之陌生人，恐成為協助他人犯罪之工

具，被告自不得推諉為不知，被告僅泛稱提起刑事上訴，並

未提出任何反證，堪認被告所為前揭行為，確係基於幫助詐

欺取財與掩飾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不確定故意，其將本案帳

戶資料交予某詐欺集團成員之行為，係幫助詐欺集團詐取原

告上開財物之共同侵權行為，且該侵權行為與原告所受前揭

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縱令被告僅為幫助人而非實施詐

欺行為之加害人或提領款項之人，然被告前揭所為係幫助

犯，依照前述規定，視為共同行為人，自當對原告所受損害

負賠償責任，被告前述所辯，顯非可採。

　㈢所謂金錢或貨幣所有權受侵害，應係指貨幣遭他人搶奪或竊

盜，或貨幣滅失 (如貨幣遭人燒燬) ，或貨幣遭人無權處

分，致被善意取得而言，原告所為之匯款行為，係本於消費

寄託契約之債權人身分，指示金融機構委託付款至被告之委

託收款人，縱原告因此受有損失，亦為純粹財產上之不利

益，並非因人身或物被侵害而發生，即所謂「純粹經濟上損

失」。本案詐騙集團成員既係以詐欺之方法致原告受有上開

財產上損害，則顯係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

被告等與詐騙集團間則為共犯該詐欺行為，為幫助人之共同

侵權行為，是被告等依前開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

條第1項共同侵權行為之規定，即應就此對原告負有連帶損

害賠償之責。

　㈣又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

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未全部履

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為民法第273 條所明定。

本件被告2人既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與詐騙集團成

員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則依上開規定，原告向被告請求

連帶賠償49,97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

定，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爰為

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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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庭合議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事件，免納裁判費，本件訴

訟中亦未生其他訴訟費用，故毋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

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嘉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佩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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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小字第4700號
原      告  陳宏偉  
被      告  林凊如  


被      告  廖金福  




上列原告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刑事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113年度附民字第1709號），經刑事庭移送民事庭審理，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49,974元。
本判決得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引用本院113年金簡字第731號刑事判決主張略以：被告2人均可預見將金融機構帳戶交由他人使用，可能幫助詐欺集團成員詐欺社會大眾轉帳或匯款至該帳戶，成為所謂「人頭帳戶」，及可能幫助詐欺集團成員提領現金而切斷資金金流，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進行洗錢，竟均基於即使發生亦不違反本意之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犯意，被告林凊如先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約定以1個月新臺幣（下同）70,000元之代價，出租金融帳戶，再於民國112年8月28日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0號之台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司機休息室內，以1個月60,000元之代價，向被告廖金福索取其所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福平里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金融卡及密碼，隨即將系爭帳戶金融卡及密碼，放置在臺灣高鐵臺中站之置物櫃，由上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取走該帳戶金融卡及密碼，而容任他人使用上開帳戶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嗣上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受上開帳戶資料，即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2年8月29日14時50分許以LINE傳送不實之旋轉拍賣網站驗證訊息予原告，致原告陷於錯誤而陸續轉帳共49,974元至系爭帳戶，遭提領隱匿金流，而致原告受害。爰依法請求被告賠償上開原告所受之損害。並減縮訴之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9,974元 。
二、被告林清如答辯稱刑案部分已提上訴；被告廖金福則表示未提出上訴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法律及法理說明：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第1項前、後兩段為相異之侵權行為類型。關於侵權行為所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之情形外，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固有利益），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任（包括不完全給付）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外，並不涵攝在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責任（以權利保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圍。故民法第184條規定係調和「行為自由」和「保護的權益」此兩個基本利益，區別不同的權益的保護，而組成侵權行為責任體系。被侵害者係他人權利時，只要加害人具有故意或過失，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負損害賠償責任。其被侵害者，非屬權利時，須加害行為係出於故意背於善良風俗方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第184條第2項）時，被害人始得請求損害賠償。
　　2.次按民法第185 條「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依上開規定，共同侵權行為可分為以下四類：①主觀共同加害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②客觀行為關連共同行為：各行為人之行為，均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各行為人皆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但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③共同危險行為：數人均有侵害他人權利之不法行為，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擇一因果關係）。④造意人與幫助人之共同侵權行為（相當於刑法上的教唆及幫助）。
　㈡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2674號及49年台上字第929號裁判意旨參照）。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有本院113年金簡字第731號刑事判決在卷可佐。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依上開刑事判決，被告均已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且衡諸常情，近一、二十年來，詐欺集團氾濫橫行，提供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予不認識之人，易遭詐騙集團作為人頭帳戶詐欺取財工具之用，不得提供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予不認識之他人，以免遭他人利用作為詐欺之工具等情，業經報章、媒體、網路及政府多年來不遺餘力報導及宣導，已為一般人均公知之事實，況近年來詐騙人士利用人頭帳戶實行詐欺取財之犯罪案件層出不窮，業經平面或電子媒體披載、報導，政府亦一再多方宣導反詐騙政策，提醒一般民眾，是一般身心健全之成年人，應可合理判斷輕易將自己申設之金融帳戶重要個人資料，交付毫無親誼關係之陌生人，恐成為協助他人犯罪之工具，被告自不得推諉為不知，被告僅泛稱提起刑事上訴，並未提出任何反證，堪認被告所為前揭行為，確係基於幫助詐欺取財與掩飾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不確定故意，其將本案帳戶資料交予某詐欺集團成員之行為，係幫助詐欺集團詐取原告上開財物之共同侵權行為，且該侵權行為與原告所受前揭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縱令被告僅為幫助人而非實施詐欺行為之加害人或提領款項之人，然被告前揭所為係幫助犯，依照前述規定，視為共同行為人，自當對原告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被告前述所辯，顯非可採。
　㈢所謂金錢或貨幣所有權受侵害，應係指貨幣遭他人搶奪或竊盜，或貨幣滅失 (如貨幣遭人燒燬) ，或貨幣遭人無權處分，致被善意取得而言，原告所為之匯款行為，係本於消費寄託契約之債權人身分，指示金融機構委託付款至被告之委託收款人，縱原告因此受有損失，亦為純粹財產上之不利益，並非因人身或物被侵害而發生，即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本案詐騙集團成員既係以詐欺之方法致原告受有上開財產上損害，則顯係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被告等與詐騙集團間則為共犯該詐欺行為，為幫助人之共同侵權行為，是被告等依前開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共同侵權行為之規定，即應就此對原告負有連帶損害賠償之責。
　㈣又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為民法第273 條所明定。本件被告2人既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與詐騙集團成員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則依上開規定，原告向被告請求連帶賠償49,97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爰為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刑事庭合議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事件，免納裁判費，本件訴訟中亦未生其他訴訟費用，故毋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嘉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佩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小字第4700號

原      告  陳宏偉  

被      告  林凊如  



被      告  廖金福  





上列原告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刑事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113年度附民字第1709號），經刑事庭移送民事庭審理，於民國1

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49,974元。

本判決得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引用本院113年金簡字第731號刑事判決主張略以：被告

    2人均可預見將金融機構帳戶交由他人使用，可能幫助詐欺

    集團成員詐欺社會大眾轉帳或匯款至該帳戶，成為所謂「人

    頭帳戶」，及可能幫助詐欺集團成員提領現金而切斷資金金

    流，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進行洗錢，竟均基於

    即使發生亦不違反本意之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犯意，被告

    林凊如先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約定以1個月新臺幣（下同）7

    0,000元之代價，出租金融帳戶，再於民國112年8月28日某

    時，在臺中市○○區○○○路00號之台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司機休息室內，以1個月60,000元之代價，向被告廖金福索

    取其所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福平里郵局帳號00

    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金融卡及密碼，隨即

    將系爭帳戶金融卡及密碼，放置在臺灣高鐵臺中站之置物櫃

    ，由上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取走該帳戶金融卡及密碼，而容

    任他人使用上開帳戶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嗣上開不詳

    詐欺集團成員收受上開帳戶資料，即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

    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

    絡，於112年8月29日14時50分許以LINE傳送不實之旋轉拍賣

    網站驗證訊息予原告，致原告陷於錯誤而陸續轉帳共49,974

    元至系爭帳戶，遭提領隱匿金流，而致原告受害。爰依法請

    求被告賠償上開原告所受之損害。並減縮訴之聲明為：被告

    應連帶給付原告49,974元 。

二、被告林清如答辯稱刑案部分已提上訴；被告廖金福則表示未

    提出上訴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法律及法理說明：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第1項前、後兩段為相異之侵權行為類型。關於侵權行為

      所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之情形外，原

      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固有利益），而不

      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

      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

      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

      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

      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

      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

      任（包括不完全給付）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

      所保護之客體外，並不涵攝在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

      責任（以權利保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圍。故民法第184

      條規定係調和「行為自由」和「保護的權益」此兩個基本

      利益，區別不同的權益的保護，而組成侵權行為責任體系

      。被侵害者係他人權利時，只要加害人具有故意或過失，

      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負損害賠償責任。其被侵害

      者，非屬權利時，須加害行為係出於故意背於善良風俗方

      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第18

      4條第2項）時，被害人始得請求損害賠償。

　　2.次按民法第185 條「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

      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依上開規定，共同

      侵權行為可分為以下四類：①主觀共同加害行為：加害人

      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一部，

      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②客觀行為關連共

      同行為：各行為人之行為，均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

      各行為人皆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但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

      要。③共同危險行為：數人均有侵害他人權利之不法行為

      ，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擇一因果關係）。④造意人與

      幫助人之共同侵權行為（相當於刑法上的教唆及幫助）。

　㈡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

    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

    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

    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2674號及49年台上字第

    929號裁判意旨參照）。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原告主張

    之上開事實，有本院113年金簡字第731號刑事判決在卷可佐

    。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依上開刑事判決，被告均已於本院

    審理時自白犯罪，且衡諸常情，近一、二十年來，詐欺集團

    氾濫橫行，提供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予不認識之人

    ，易遭詐騙集團作為人頭帳戶詐欺取財工具之用，不得提供

    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予不認識之他人，以免

    遭他人利用作為詐欺之工具等情，業經報章、媒體、網路及

    政府多年來不遺餘力報導及宣導，已為一般人均公知之事實

    ，況近年來詐騙人士利用人頭帳戶實行詐欺取財之犯罪案件

    層出不窮，業經平面或電子媒體披載、報導，政府亦一再多

    方宣導反詐騙政策，提醒一般民眾，是一般身心健全之成年

    人，應可合理判斷輕易將自己申設之金融帳戶重要個人資料

    ，交付毫無親誼關係之陌生人，恐成為協助他人犯罪之工具

    ，被告自不得推諉為不知，被告僅泛稱提起刑事上訴，並未

    提出任何反證，堪認被告所為前揭行為，確係基於幫助詐欺

    取財與掩飾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不確定故意，其將本案帳戶

    資料交予某詐欺集團成員之行為，係幫助詐欺集團詐取原告

    上開財物之共同侵權行為，且該侵權行為與原告所受前揭損

    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縱令被告僅為幫助人而非實施詐欺

    行為之加害人或提領款項之人，然被告前揭所為係幫助犯，

    依照前述規定，視為共同行為人，自當對原告所受損害負賠

    償責任，被告前述所辯，顯非可採。

　㈢所謂金錢或貨幣所有權受侵害，應係指貨幣遭他人搶奪或竊

    盜，或貨幣滅失 (如貨幣遭人燒燬) ，或貨幣遭人無權處分

    ，致被善意取得而言，原告所為之匯款行為，係本於消費寄

    託契約之債權人身分，指示金融機構委託付款至被告之委託

    收款人，縱原告因此受有損失，亦為純粹財產上之不利益，

    並非因人身或物被侵害而發生，即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

    。本案詐騙集團成員既係以詐欺之方法致原告受有上開財產

    上損害，則顯係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被告

    等與詐騙集團間則為共犯該詐欺行為，為幫助人之共同侵權

    行為，是被告等依前開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

    1項共同侵權行為之規定，即應就此對原告負有連帶損害賠

    償之責。

　㈣又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

    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未全部履

    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為民法第273 條所明定。

    本件被告2人既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與詐騙集團成

    員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則依上開規定，原告向被告請求

    連帶賠償49,97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爰為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刑事庭合議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事件，免納裁判費，本件訴訟中亦未生其他訴訟費用，故毋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嘉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佩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小字第4700號

原      告  陳宏偉  

被      告  林凊如  



被      告  廖金福  





上列原告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刑事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113年度附民字第1709號），經刑事庭移送民事庭審理，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49,974元。

本判決得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引用本院113年金簡字第731號刑事判決主張略以：被告2人均可預見將金融機構帳戶交由他人使用，可能幫助詐欺集團成員詐欺社會大眾轉帳或匯款至該帳戶，成為所謂「人頭帳戶」，及可能幫助詐欺集團成員提領現金而切斷資金金流，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進行洗錢，竟均基於即使發生亦不違反本意之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犯意，被告林凊如先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約定以1個月新臺幣（下同）70,000元之代價，出租金融帳戶，再於民國112年8月28日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0號之台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司機休息室內，以1個月60,000元之代價，向被告廖金福索取其所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福平里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金融卡及密碼，隨即將系爭帳戶金融卡及密碼，放置在臺灣高鐵臺中站之置物櫃，由上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取走該帳戶金融卡及密碼，而容任他人使用上開帳戶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嗣上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受上開帳戶資料，即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2年8月29日14時50分許以LINE傳送不實之旋轉拍賣網站驗證訊息予原告，致原告陷於錯誤而陸續轉帳共49,974元至系爭帳戶，遭提領隱匿金流，而致原告受害。爰依法請求被告賠償上開原告所受之損害。並減縮訴之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9,974元 。

二、被告林清如答辯稱刑案部分已提上訴；被告廖金福則表示未提出上訴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法律及法理說明：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第1項前、後兩段為相異之侵權行為類型。關於侵權行為所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之情形外，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固有利益），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任（包括不完全給付）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外，並不涵攝在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責任（以權利保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圍。故民法第184條規定係調和「行為自由」和「保護的權益」此兩個基本利益，區別不同的權益的保護，而組成侵權行為責任體系。被侵害者係他人權利時，只要加害人具有故意或過失，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負損害賠償責任。其被侵害者，非屬權利時，須加害行為係出於故意背於善良風俗方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第184條第2項）時，被害人始得請求損害賠償。

　　2.次按民法第185 條「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依上開規定，共同侵權行為可分為以下四類：①主觀共同加害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②客觀行為關連共同行為：各行為人之行為，均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各行為人皆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但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③共同危險行為：數人均有侵害他人權利之不法行為，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擇一因果關係）。④造意人與幫助人之共同侵權行為（相當於刑法上的教唆及幫助）。

　㈡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2674號及49年台上字第929號裁判意旨參照）。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有本院113年金簡字第731號刑事判決在卷可佐。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依上開刑事判決，被告均已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且衡諸常情，近一、二十年來，詐欺集團氾濫橫行，提供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予不認識之人，易遭詐騙集團作為人頭帳戶詐欺取財工具之用，不得提供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予不認識之他人，以免遭他人利用作為詐欺之工具等情，業經報章、媒體、網路及政府多年來不遺餘力報導及宣導，已為一般人均公知之事實，況近年來詐騙人士利用人頭帳戶實行詐欺取財之犯罪案件層出不窮，業經平面或電子媒體披載、報導，政府亦一再多方宣導反詐騙政策，提醒一般民眾，是一般身心健全之成年人，應可合理判斷輕易將自己申設之金融帳戶重要個人資料，交付毫無親誼關係之陌生人，恐成為協助他人犯罪之工具，被告自不得推諉為不知，被告僅泛稱提起刑事上訴，並未提出任何反證，堪認被告所為前揭行為，確係基於幫助詐欺取財與掩飾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不確定故意，其將本案帳戶資料交予某詐欺集團成員之行為，係幫助詐欺集團詐取原告上開財物之共同侵權行為，且該侵權行為與原告所受前揭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縱令被告僅為幫助人而非實施詐欺行為之加害人或提領款項之人，然被告前揭所為係幫助犯，依照前述規定，視為共同行為人，自當對原告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被告前述所辯，顯非可採。

　㈢所謂金錢或貨幣所有權受侵害，應係指貨幣遭他人搶奪或竊盜，或貨幣滅失 (如貨幣遭人燒燬) ，或貨幣遭人無權處分，致被善意取得而言，原告所為之匯款行為，係本於消費寄託契約之債權人身分，指示金融機構委託付款至被告之委託收款人，縱原告因此受有損失，亦為純粹財產上之不利益，並非因人身或物被侵害而發生，即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本案詐騙集團成員既係以詐欺之方法致原告受有上開財產上損害，則顯係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被告等與詐騙集團間則為共犯該詐欺行為，為幫助人之共同侵權行為，是被告等依前開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共同侵權行為之規定，即應就此對原告負有連帶損害賠償之責。

　㈣又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為民法第273 條所明定。本件被告2人既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與詐騙集團成員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則依上開規定，原告向被告請求連帶賠償49,97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爰為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刑事庭合議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事件，免納裁判費，本件訴訟中亦未生其他訴訟費用，故毋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嘉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佩萱



